
山东沦陷区研究

吕伟俊　宋振春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之一,且沦陷面积

几乎覆盖全省。因此,日军对山东的侵略和统治在日本全面侵华史

中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山东沦陷区, 揭露日本法西斯对山东

人民的奴役、蹂躏和山东伪政权汉奸们的卖国罪行, 对深入认识日

本的侵华策略和暴行, 具有重要意义。

一　日军侵略与山东沦陷区的出现

　　山东地绾南北,资源丰富,久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垂涎。日军侵

占平津后,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下辖第一军、第

二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共约8个师团的兵力。根据日军参谋本部

的命令,从 1937年 8月下旬起, 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即以矶谷

师团沿津浦路东侧、中岛师团沿津浦路西侧, 夹路南侵, 接连攻陷

马厂、沧州。10月 5日凌晨,攻陷德县, 打开山东大门。

　　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部分军队向日军反击,曾

一度克复德县。但由于韩复榘一味消极避战、保存实力, 令其军队

撤回,致使日军很快深入山东,逼近黄河北岸。12月 27日,日军进

占济南。1938年 1月 1日,日军占泰安; 4日,占曲阜、兖州; 8日,

济宁失陷; 10日,青岛又沦入敌手。

　　当山东大部沦陷时,日军大本营曾提出确保胶济、津浦沿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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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区,暂不扩大现有作战面。 但由于韩复榘丢弃黄河天险,擅

自撤退,使南犯日军矶谷师团得以迅速进到鲁南地区。与此同时,

板垣第五师团主力从上海调到青岛,随后,沿胶济路西进, 至潍县

转南, 经高密、诸城、营县一线,进迫临沂,与津浦路北段的矶谷师

团取得呼应, 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齐头并进。这时, 津浦路北段的

日军左翼也进占济宁,造成日军从左、中、右三路突击陇海路的形

势。日军华北方面军已决计攻击徐州,打通津浦线。

　　针对日军的战略企图,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

队进行了坚决反击。3月 23日至 4月 7日,中国军队取得了举世

闻名的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重创日军精锐第五、十师团, 歼敌 2万

多人。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集中华北、华中兵力 30多万人, 南北

会攻徐州。中国军队在给日军一定打击之后,为避免损失保存实

力,于1938年 5月,各部队分别向皖北、豫东撤退,徐州沦陷。山东

境内原国民党正规军大多南撤, 至 6月,留省内的部队仅有石友三

第六十九军和海军陆战队。山东完全沦为日军的后方,数千万山东

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其兵力布置因时而变。徐州会战期间,山

东境内云集了大量日军主力部队。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所属第五

师团、第十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分别布置于胶济沿线、鲁南和津浦

路沿线;第一军所属第十四师团进入鲁西南地区;原属华中方面军

的第一一四师团调属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这是山东日军力量最盛

时期。徐州会战后,这些日军大部南移,山东境内仅有第一一四师

团、第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就是说, 1938年 6月至 10月

武汉会战期间,山东日军为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省内伪军数

量也不多,日军控制力量极弱,据日方承认: “当时, (华北)方面军

占领地区的状况, 从我军兵力及治安情况看来, 实际上势力所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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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

这是山东日军力量最薄弱的时期。

　　1938年 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放松了对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抽调大量兵力巩固占领区。在山东方面,

1938年 11月编成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以尾高龟藏(后为饭田贞

固)为司令官,军部设于济南,负责山东全省及南起盱眙、怀远的淮

河下游地区的防卫。至 1939年 2月,第十二军下辖 4个师团又 3

个旅团,另在冀鲁边区有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鲁西一

带有第一一○、三十五师团等。山东日军的力量又明显增强。

　　1941年。为准备太平洋战争,日军确定了巩固华北、长期作战

的方针。1941年 2月, 由华中抽调了第三十三、十七两个师团增援

华北,对山东等地抗日武装发动疯狂进攻。至 1942年,日伪在山东

的统治达到高峰, 沦陷区也几乎覆盖了全省。全省 107县中, 1941

年有 103县沦陷, 1942年有 102县建立了伪政权。 如再加上青岛

伪政权所辖的 1939年废县改区的胶县和即墨县,沦陷区即达到

105县。

　　1943 年以后,随着战局发展, 日军战线拉长,兵力明显不足,

驻山东日军主力逐渐减少, 被迫缩小防区。加上抗日军民的奋勇抵

抗,山东沦陷区的面积迅速缩小。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管内各县

所能完全控制的只占总数的 1. 4%。 此时,山东沦陷区情况也大

体如此。1945年 1月, 日军为防御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加紧向山

东方面增派兵力。1945年 3月至 4月编成第四十三军,以细川忠

康为司令官, 重点驻守青岛、济南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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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东沦陷区的伪政权和伪武装

　　日军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到处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

华”。日军侵占山东后,也立即着手建立各级伪政权。

　　首先建立的是各地“维持会”。1938年 1月 1日,“济南治安维

持会”正式挂牌,以马良为会长, 朱桂山为副会长。“济南维持会”直

属于伪华北临时政府, 听命于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 受济南特务机

关长中野英光大佐(后为渡边中佐)指挥。1938年 1月 10日, “潍

县维持会”成立, 以王寄尘为会长。1月 17日,“青岛维持会”成立,

以赵琪为会长。“维持会”虽名义上不是政府,但实际上却代行政府

职权。“维持会”集中了一批旧军阀、政客, 为伪山东省政权的成立

支起了框架, 准备了骨干。

　　1938年 3月 5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布了成立山东省公署的

命令,任命马良为省长( 1938. 3—1939. 1)。伪山东省政权正式开

张。伪山东省公署直属于伪华北临时政府, 为山东伪统治区最高行

政机关。省公署设日本顾问一人, 由西田田井一充任。所属各机构亦

分别视情形设日人顾问。这些顾问, 名义上是指导工作, 实际上是

省公署的真正操纵者。省公署设省长一人,由临时政府任命。省公

署设省政会议,作为最高议决事机构。省公署的主要职能机构有:

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务厅。省公署还设有一些直属

及附属机构, 如参事室、赈灾委员会、土地陈报处、河务管理局、省

会警察局、省警察总队、省警官训练所、省行政人员训练所等。

　　日伪在建立省级政权机构的同时,也建立了省以下地方机构,

分为道(市)、县、自治组织三级。道公署为所辖各县的行政监督指

导及省长委任事项的执行机关, 设道尹一人。全省划分为鲁东、鲁

西、鲁南、鲁北 4个道公署和济南、烟台两个市公署。

　　县公署系县之行政机关,设县知事一人,综理县政并指挥监督

所属机关及职员, 指挥监督本县警团及警备各队。县知事下设秘书

151



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及警察局。

　　自治组织是伪政权的基层组织, 即区乡镇长制度,济南市为区

坊长制度。区乡镇长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一户为邻,五邻为闾, 若干

闾为庄,若干庄为一乡或一镇,若干乡镇为一区,各设庄长、乡镇长

和区长,隶属于县公署。济南市区坊制度为:全市划为十区,各区设

区长一人, 组织区公所,每区十坊, 各设坊长一人,主持坊公所事

务,坊公所下设闾长、邻长等,区设坊长联合会,区上设区联会,隶

属市公署。区公所设区务会议及自治实施委员会,会下除统属若干

坊公所外, 还设有执行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及所属协会之

组、社、所等。

　　1939 年 1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批准设立青岛特别市公署, 青

岛市伪政权正式成立, 以赵琪为市长,直属于伪华北临时政府。市

公署设日本顾问一人, 设总务局、社会局、警察局、财政局、建设局、

海务局、教育局、卫生局,后又设乡区行政筹备事务局,总计 9个局

机关。为便于日人操纵,警察局、财政局、教育局、海务局、总务局、

建设局等分别派一日人充任副局长。

　　1939 年 1月 31日, 伪华北临时政府下令免去马良山东省公

署省长职务, 调华北临时政府任职,同时, 任命唐仰杜为山东省公

署省长( 1939. 1—1945. 2)。唐仰杜上任后,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强,

逐步整理和强化了伪政权行政机构。1940年 7月,全省改 4道区

制为 10道区制, 即登州道、莱潍道、青州道、沂州道、兖济道、泰安

道、曹州道、东临道、济南道、武定道。济南市公署仍归省公署直属。

　　1943年 8月后,伪省公署改称省政府,设省保安司令部,省长

兼保安司令, 统一指挥全省地方伪武装力量。1944年 1月1日起,

县市公署改称县、市政府,且知事改称县长。

　　唐仰杜还极力强化伪基层组织系统,推行保甲制度。1939年,

伪华北临时政府决定恢复保甲制度, 并颁布了保甲条例。据此,唐

仰杜于 1940年在山东沦陷区重建保甲制度。这种保甲制度实际是

将中国家族制度扩大, 而成为法西斯式制度,它对维护和强化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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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 2月 16日,伪山东省长唐仰杜调任伪“华北政务委员

会”常委兼工务总署督办,杨毓王旬接任伪山东省长( 1945. 2—1945.

8)。杨毓王旬任职内伪政权建制无大的改变。

　　伪政权产生于日军入侵的特殊条件下,由一群汉奸匆匆拼凑

而成,政权的汉奸性质、奴性色彩是昭然或揭的。

　　首先, 伪政权产生于日军的卵翼之下,日军对其有绝对的控

制、指挥权。各级伪政权广泛聘用日本人, 日本顾问安插于伪政权

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各部门,操纵和监督伪政权的活动。顾问

之外还有日军直接指挥下的特务机关进行幕后指导。实际上, 日军

设于各地的特务机关是伪政权的直接指挥者,它不仅间接指挥省

公署顾问部, 而且向各道、县派出联络员, 指挥、监督道、县政权及

其行政人员的活动。1938年日军侵入山东后, 就立即在济南和青

岛建立了特务机关,负责组建和指挥山东伪政权。嗣后又在烟台、

济宁、益都等地设立特务机关,以加强对道、县的控制。不仅如此,

各级伪政权还任用大批日本职员。1940年伪省公署任用日籍职员

161人, 1941年增至 226人。这些人安插在各具体部门, 担任所谓

“技术指导”之类的职务,更加强了对具体事务和工作人员的控制。

1942年 11月,日本政府设置大东亚省,专司中国及东亚各地的内

政、外交事务。这样,中国伪政权就被纳入日本政府的统辖之下。

　　其次,从人员培训来看,伪政权驯化出来的行政、警务人员均

是日军侵略所需要之奴才。伪省公署成立后分别建立的山东省行

政人员训练所、山东省警官(察)警士训练所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训

练机构,就是伪政权培养为日军效劳的各种奴才的基地。《山东省

行政人员训练组织大纲》第一条即明确规定训练宗旨是:“据北京

临时政府行政施政方针,培植山东各县行政人员,以建设明朗化之

山东。”所谓“明朗化”, 亦即伪化、日伪“共存共荣”。通过训练, 山东

伪政权培养了大批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服务的奴才。

　　第三,日伪满相互勾结和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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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前提, 而日本要扩大侵略和控制中国又要依托伪政权, 这就

决定了日伪间必然相互勾结。日伪勾结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政

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互相利用。日军给伪政权以政治、军事上的支

持,伪政权对日军提供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服务,特别是经济上的

服务,以满足日军搜刮资源和供应军资的需要。二是交往中的相互

利用。山东伪政权与日、伪满的交往频繁, 多次派出各种名堂的视

察团,赴日、满“观光”。主子借以对奴才布施小恩小惠,进行笼络。

曾两次去日本“观光”的苗兰亭(伪商会会长)这样写道: 两次旅行

从去到回,所有路费(包括游览宿娼的花销) , 统由日本国库开支,

作为主子对奴才的犒劳。 主子如此“优待”,奴才们怎能不感恩戴

德,怎能不心甘情愿地为主子效劳?他们回国后均在言行上有所表

示,从而更加卖力地充当日本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走卒和爪

牙,大肆宣扬日本的“功德”,美化日军的军事侵略。

　　日军在扶植伪政权的同时, 也建立和扩充了伪武装。伪武装名

目繁多,可分为正规军和地方军两部分。正规军包括汪伪中央政府

的直属部队、华北治安军、蒙军、“剿共军”及日军各兵团指导的投

降部队和谋略(特工)部队。地方武装包括省、特别市、道、县各级伪

政权组织和指挥的警察队、警备队、乡村武装(自卫团)等。山东的

伪武装有以下几种: 1. 汪伪中央直属武装。1942年前,山东境内没

有汪伪中央直属部队。1942年 4月, 孙良诚率所部 2. 5万余人(一

说 3万余人)在鲁西投敌, 被汪精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自此时起,山东便有了汪伪直属部队活动。1943年 1月, 吴化文率

部投敌,被任命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总司令,驻守鲁中山

区,后改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又有于学忠部荣子恒和刘

桂棠率部投敌,列为吴化文部编制。至此, 汪伪在山东直属部队发

展到高峰,总计约 10余人。2.“皇协军”。由日军认为素质较差的

154

苗兰亭:《抗战时期我在济南伪商会的经历与见闻》,《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4辑

( 1982年 1月) ,第 95页。



投降武装组成,日军对此类武装并不重视, 只是暂时保留、利用、进

行训练整顿,然后据不同情况予以解散或改编。3. 警察队和保卫

团。日伪称之为自卫机关或自卫武装。警察队主要驻县城及县内

要地, 负责地方警备及公安事宜;保卫团是由保甲的壮丁组成,是

松散的、带有武力性质的民众组织,严格地说,它算不上是真正的

伪武装。4. 警备队。初由旧有之保安队和警备队改编而成,后主要

靠招募当地青年扩编, 在体制上分为省、道、县三级。这是最主要的

地方性武装, 日军对其评价甚高, 认为“县警备队是普及县政的推

动力量,维持当地治安的骨干”。 1938年 8月组建的山东省公署

警务厅警察总队是山东省警备武装的前身。1940年 7月, 伪省公

署将省警察总队及各道警备队统一编为山东警备队总队, 设少将

总队长 1人。1942年以后,警备部队长由省长兼任,不再单设。5.

“剿共军”。日伪在投降部队中,对兵力多、军事素质较好的部队,给

以“剿共军”的名称,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发给固定军费, 令其在当

地日军指挥下,担任治安警备。“剿共军”总兵力约 8000人,分第一

至第三路军, 部署在河北的顺德和山东莱阳附近(赵保原部)。 6.

“治安军”。1940年开始编建,由招募的中国青年施以训练后组成,

以团为基本建制, 每团 1500人。按计划, 山东编3个团,以济南、泰

安、滕县为预定驻兵地点。实际上,自 1941年起,“治安军”主力逐

渐向冀东方面集结,山东省内“治安军”并不多, 作用也不大。

　　除以上伪武装外, 山东境内还有担任津浦路、胶济路警备的铁

路警备队、小清河水路警备队等其他伪武装,但兵力都不多。

　　这些伪武装不管属于哪个系统,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都

要接受日军的指导、训练。日军是这些武装的真正操纵者,伪武装

惟日军旨意是从。日军几次军事大“扫荡”, 如日军对鲁中、鲁西、胶

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都有伪军尾随,为虎作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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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伪在山东的法西斯统治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是日军的战略重心区,日军控制严密,

统治也最残酷。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日本陆军部提出了

“确保占领区”、“恢复治安”的作战指导原则,从正面战场抽回大批

兵力对沦陷区的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军事“扫荡”, 并与伪政权相

勾结,对沦陷区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山东沦陷区则比较有代表

性的反映出了这种状况。

　　(一)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自 1938年底起,日军就开始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企

图使华北成为支撑其侵华战争的基地。但这一运动并未取得预期

的效果,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给日军以沉重

打击。在日军控制严密的城市里,暗杀、爆炸等抗日活动也时有发

生,使日军受到威胁。为了巩固华北占领区以适应扩大全面侵华战

争的需要,华北日军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寻求

加强治安的特别措施和办法。为此, 华北日军提出了“有重点地和

统一地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的要求,并明确说明:“在

采取措施时, 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

点,而本年度( 1941年)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

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治安工作

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 为适

应日军的要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在其辖区内对军、政、会各

机关及全体民众进行总动员,展开大规模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

配合日军加强华北治安工作。自 1941年 3月起至 1942年冬,“治

安强化”运动在华北共推行了 5次。

　　山东省伪政权秉承日军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意旨, 在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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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地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伪省公署制定颁布了《治安强

化运动促进委员会暂行办法》、《山东省各级治安强化运动本部组

织暂行办法》, 成立了“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促进委员会”, 后改为

“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本部”,由省长兼任本部长,秘书长及各厅厅

长兼任委员, 作为全省“治强运动”的领导和指导机构。伪省公署多

次召开各种会议, 颁发实施要领、实施方案,并派遣官员分赴各道、

县督察指导。伪省长唐仰杜与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长、省公署顾问西

田田井一等也亲自出马赴莱潍道、青州道等地“巡视”,为各级伪政权

鼓气。伪省公署还制定了《山东省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暨

宣传要纲》,编印了《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特刊》,举办“治安强化运

动”演讲会等,大造声势。伪省公署还出动伪警备部队随同日军进

攻抗日根据地, 并协助日军建立封锁区,加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

锁。日伪连续几次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 使得日伪占领区急剧扩

大,也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二)“新民会”的组织及其反动活动

　　“新民会”由日本特务部文化组组长小泽开策和伪满实业总长

张燕卿等人于 1937年 12月 24日在北平发起成立, 是日军参谋部

和特务机关一手炮制的汉奸文化组织。“新民会”最初只是跟随日

军在占领区进行奴化宣传。1938年 7月“新民会”山东指导部成立

后, “新民会”开始与山东伪政权相结合, 在山东境内进行奴化宣

传。到 1939年,“新民会”的活动扩大为进行思想教化和建立、扩充

地方组织及组织培训两方面。随着日伪占领区的扩大及“新民会”

组织的扩充, “新民会”活动范围更加广泛。由于日军对“新民会”不

断整顿、改组,“新民会”的反动性也日益增强。1940年 3月发布的

“新民会”纲领中规定, 该会“与临时政府表里一体, 同为国家机构

的民众实践组织”。其任务是“更加发扬政教一体、官民一体的精

神,更加强调思想的统一,组织的普遍化”。其新纲领是“发扬新民

精神,显示王道”; “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 “振兴产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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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民生活”;“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可见,此时的“新

民会”已成为为日伪统治服务的集教化、经济、反共为一体的政治

机构。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出于巩固华北战争基地的战略需

要,要求“新民会”进一步向政治团体转变, 试图将“新民会”改变为

一个能更好地适应日伪统治需要,有控制华北局势能力, 与南方汪

伪力量并立的政党组织。

　　“新民会”的反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山东“新民总会”利用教

育馆和各类学校, 在日伪占领区大肆推行“治安强化教育运动”,并

进行组织建设。1940年,山东“新民会”利用教育馆及所属的学校、

教育机关举行的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治安强化讲话会”达 1296

次。截至 1942年 9月,山东“新民总会”共建立了 5056个分会,正

式会员 153442名,协赞会员(按《新民会分会员须知》规定: “初欲

入会之一般会员, 办完所定入会手续者, 为协赞会员。”) 1863766

名,总计 2017208名。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新民会”更是起了

先头兵的作用,除了进行大肆宣传外,更将活动重点放在推行保甲

制度、整备农村武装团体方面。“新民会”在县总会内设立了自卫科

和训练科,将“农村自卫”运动和由县公署负责的保甲训练,纳入了

“新民会”的工作范围,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新民突击队”、“先锋

队”等, 为日伪统治效劳。

　　“新民会”作为日伪政权的御用团体,企图利用组织民众的手

段来对抗中共军、政、民一体的抗日活动, 这显然不符合民众的心

愿。“新民会”虽在 1940年至1942年间有过较大的发展, 但绝非出

自民众自愿, 而是高压强制的结果。这也决定了“新民会”不可能达

到其预期的目的。不过在实际活动中,“新民会”确也形成了一套自

上而下的组织体系, 笼络了一批汉奸, 干下了一些欺侮、奴役同胞

的勾当。

158

新民会:《山东省诸工作实施概况》( 1942年) ,山东省图书馆特藏部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 ,第 262页。



　　(三)特务机构及其罪恶

　　为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伪狼狈为奸,在山东境内

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网络。山东的日伪特务组织大体分属 4个

系统:

　　1. 日本军部系统,即驻山东日军司令部参谋部控制的特务组

织。其主要机构有:山东省(济南)特务机关(后改为陆军联络部) ,

偏重于情报工作;“鲁仁公馆”,即“对共调查班”,附属于方面军参

谋部第二课, 主要搜集共产党活动情况及其他政治、经济情况;“林

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班”, 属于山东日军第十二军, 主要任务

是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诱降活动。此外, 还有“梨花公馆”、“梅花

公馆”、“樱花公馆”、“鲁安公馆”等特务机构。

　　2. 宪兵队系统, 即日军驻济南、青岛宪兵队控制的特务组织。

济南和青岛宪兵以张店为界分别负责山东西部和东部的宪兵机

构,控制伪政权的警务活动和对抗日军民的侦察、逮捕、审讯及向

根据地开展特务活动等, 各设队本部, 管辖分置于济南、张店、德

县、惠民、临沂、兖州、泰安、青岛、烟台等地的分队,分队下设分遣

队。宪兵队还设有若干附属特务机构和外围组织、据点等。如设于

济南的“凤凰公馆”、“泺源公馆”、“霞公馆”等,即是这类组织。

　　3. “新民会”系统, 即“新民会”控制下的情报机构。在山东的组

织主要有两个,即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和新民会山东省总

会调查室。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对外称“济南市经济调查

所”,负责搜集山东的政治、经济情报。新民会山东省总会调查室是

省“新民总会”的内设机构之一,负责监视“新民会”处室的职员和

搜集共产党的情报。

　　4. 伪政权系统,其特务情报组织主要设于伪警察机构内, 亦

可称为伪警察系统,分为警务厅和警备总队两个体系。山东省警务

厅体系是指由设于该厅的特务情报机构和与之相联络的道、市、县

情报机构所组成的自上而下的情报网,受日军陆军特务机关及宪

兵队济南本队的指挥,负责整理伪警察系统搜集到的以共产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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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抗日根据地和武装部队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情报。警备队(保安

队)体系是指由设立于该组织内的自上而下的情报机构组成的情

报网, 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及对共产党的军事活动等情报的搜集和

整理。

　　驻山东的日军军部是上述庞大特务组织的总控制者。日军不

仅利用这些组织中的特务、汉奸为其军事、经济活动搜集提供情

报,而且还利用他们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组织, 搜捕、关押、审

讯、迫害、屠杀抗日军民,乃至平民百姓。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及其外

围组织“抗日大同盟”就是被这些特务组织破坏的。日伪特务凶恶

残暴,草菅人命,作恶多端, 罪恶手段令人发指。“泺源公馆”是日伪

特务机关中最凶残的一个, 杀人亦最多,几乎每天都往外抬死尸,

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具至十几具,最多时达数十具, 1943年 8月的

一天,就抬出了 30具尸体,在四里村附近挖坑埋掉。 凡被抓进

“泺源公馆”的人, 都不能囫囵着出来,当时人们把这座公馆看得比

阴曹地府还可怕, 它与汪伪上海 76号魔窟如出一辙。日特机关也

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屠杀山东抗日军民。驻山东日军参谋部设立济

南军法会议, 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审判杀害山东抗日军民。军法会

议的处决手段主要有枪杀、砍杀、刺杀、绞杀、殴杀、烧杀、活埋、犬

咬等数十种, 枪杀是公开的,其他则是秘密的。被判死刑者即送琵

琶山“万人坑”等处处死,手段极其残酷。

　　山东沦陷期间, 日伪相互勾结,在山东建立了各种特务机构,

构筑起一个以济南为基地遍布全省的特务网络, 培植了一大批日

华特务、汉奸、打手, 丧心病狂地迫害、残杀山东抗日军民, 犯下了

难以尽述的罪行, 这是山东沦陷区罪恶黑幕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

幕。

　　(四)设立集中营和输出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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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在山东设立的集中营主要有三处:

　　“济南救国训练所”。这里关押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战场上

被俘的军政人员; 二是日伪下乡“扫荡”掳来的无辜青年百姓; 三是

从宪兵队、拘留所等处转来的“嫌疑犯”。日伪设此训练所的目的是

推行其“怀柔”政策,进行奴化教育。在此受过训,愿意投降日军当

汉奸的,会被派以伪职;不愿投降的就罚去当苦工。

　　“济南新华院”。集中关押被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的被俘、被

捕军民,对其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从事各种劳役, 并从中挑选去东

北和日本的劳工。这是一座典型的法西斯集中营,由驻济日军参谋

部直接控制。被关押者不仅要忍受繁重的劳役和冻饿的折磨, 而且

常常遭受汉奸、特务的辱骂和日军的酷刑与无端的杀戮, 甚至成为

日军进行细菌试验的牺牲品。被关押者往往被活活饿死, 或被当作

日军刺杀的活靶子,被狼狗“碎身抛骨”,甚至更有被扒皮、挖眼、活

埋的。欲谋外逃者更是死路一条。据不完全统计,“新华院”前后共

关押过 3万余人, 其中被折磨致死者有 1. 7万余人, 送往日本等地

做苦力者有 1万余人。“新华院”就象置于山东大地上的人间魔窟,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新华院,新华院, 它是阳间的阎王殿。

谁要到了这里面, 也抽血,也剜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

想活也枉然。十人进去九不出, 想要活命真比登天还要难。”

　　潍县集中营。即日军设在潍县广文中学的“敌国人员生活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关押有英美各国在山东的侨民 300余人。

1945年 8月解散。

　　山东劳工输出,渠道有二:一是集中营被关押者。据当事人回

忆,仅“济南新华院”一处, 1943年夏, 一次送往日本广岛的劳工就

有 4队, 400 至 500人; 1944年夏, 送去日本 500人; 9月,送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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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北海道1000余人; 1945年2月,又送去日本长崎 600多人。 二

是向社会招募。伪省公署是向社会招募劳工的主要组织者。省公

署方面招募、输出劳工总人数及输出地不详。据伪省公署 1940年

工作报告称, 当年济南组织劳工出境人数为 105716名, 其中自动

出境者 50581名,招募者 55135名。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

山东省仅移民东北的人口即达 289万之多。

　　抗战时期, 山东沦为日军后方,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所谓“大

东亚圣战”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日伪为巩固其统治, 可谓

绞尽脑汁、施尽毒技。总起来看,日伪对山东沦陷区的法西斯统治

有如下特点:

　　第一,长期性。日伪对山东的法西斯统治时间之长是少有的。

基本上与八年抗战相始终。日军侵入山东较早, 占领山东的速度也

很快,全省在徐州会战之后即已基本沦陷。八年期间,中国共产党

领导八路军一一五师等抗日武装和山东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沈鸿烈、牟中珩、何思源三届省政

府进行“流动式”抗战, 于学忠率领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的部队也对

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山东人民在反抗日伪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

胜利,收复了大量的失地。但由于山东为华北战略重地, 日伪力量

异常强大,所以山东抗战极其艰苦。直至全国抗战胜利时,日军仍

维持着对山东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的控制。日军投降后, 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又利用日军维持地方治安, 对抗八路军的进攻, 这也人为

地延长了日伪统治山东的时间。

　　第二,残暴性。从日军进入山东那一天起, 山东人民的奋勇抵

抗就没有须臾停止。日伪为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持日本帝国主义的

利益,对山东的统治是极其野蛮和残暴的。建立特务组织破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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